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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服务内容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服务期/工期
	质保期
	专用业绩要求

	仓储管理系统改造升级辅助开发项目
	仓储管理系统改造和功能升级
	升级入库、出库、移库、盘点等现有任务管理功能的基础上，新增寄存物资管理、仓库门禁管理、数据大屏展示三大功能。通过集成门禁人脸识别、RFID自动识别与盘点、智能灯光指引、温湿度监控、声光报警等智能化技术，实现仓库作业流程的自动化控制与多系统数据实时交互，全面提升仓储作业效率、物资管控精度及智能化管理水平。
	套
	1
	接到服务通知45日内
	3年
	业绩要求：自2021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投标人具有信息系统开发业绩。注：业绩必须提供对应的合同、发票复印件及查验截图。

	
	仓储管理系统与仓储控制系统接口开发
	包括但不限于每个库房以下接口开发：(1)人脸门禁权限下发、收回接口；(2)智能门禁远程开门、关门、进出记录接口；(3)温湿度传感器数据采集接口；(4)灯光指引亮灯、灭灯、数据展示接口；(5)RFID数据读取接口；(6)RFID标签打印接口。
	套
	1
	接到服务通知45日内
	3年
	

	
	检储配集成应用平台公司接入
	根据甲方调试规范、业主单位技术要求，完成电网管理平台检储配集成应用与仓储控制系统的对接。
1.系统远程试运行支撑：提供稳定的远程技术支持服务，确保系统在试运行期间平稳运行。包括但不限于系统状态监控、运行数据跟踪、异常预警、故障排查与远程修复等。
2.现场及远程调试服务：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及实际运行情况，提供灵活、高效的调试支持。既包括在项目现场对系统进行部署、联调、性能优化等实地调试工作，也应具备通过远程方式开展参数配置、功能验证、问题定位与系统优化等能力，确保系统在不同阶段均处于最优运行状态。
3.系统培训服务：投标人须针对不同使用对象，制定并实施系统性的培训方案。
	套
	5
	接到服务通知45日内
	3年
	


备注：
（1） 具体服务不局限于上述需求一览表。应包括上述服务相关延伸服务及产品，类似升级服务及相关产品。
（2）本项目产生的相关知识产权，甲方拥有相应权利。

备注：
1.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或《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2.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3.合同金额以所提供的发票及查验截图为准，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项目“专用业绩要求”中要求的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项目“专用业绩要求”中要求的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0

